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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陳詩雅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4
傳真：08-7323291
電子信箱：a252174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麟洛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50627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3506279300-1.jpg、376530000A113506279300-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有機、產銷履歷生產、加工、分裝及流通驗證農產品

驗收辨識宣導文件1份，請貴校及貴校午餐業者參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農業部113年8月29日農授糧字第113023324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按農業部113年7月17日農授糧字第1131134906號函說明四

略以，倘採用有機、產銷履歷加工、分裝與流通之農糧產

品，且按「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

源食材經費支用要點」申請食材補助者，於113學年度第1

學期開學日(113年8月30日)起，應使用經有機、產銷履歷

加工、分裝與流通驗證合格之農產品，始符合請領。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有關有機、產銷履歷生產、加工、分裝及流通驗證農產

品，學校驗收時僅需認明有機、產銷履歷標章與標示，並

透過教育部「校園食材登錄平臺」或該部之「臺灣有機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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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資訊網(https://epv.afa.gov.tw/)」及「產銷履歷農產

品資訊網(https://taft.moa.gov.tw/)」查詢確認標章有

效性、驗證階段及品項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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